国家能源局煤炭司负责同志就《关于加快推进煤炭洗选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国家能源局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炭洗选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能发煤炭〔2025〕86号，以下简称《意见》）。为做好《意见》的贯彻落实，记者采访了国家能源局煤炭司有关负责同志。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出部署，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为做好煤炭洗选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煤炭洗选是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环节，对提高商品煤质量、减少无效运输、提升煤炭清洁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全国煤炭洗选情况看，加强煤炭洗选工作具备较好的技术和管理基础，智能化建设前景广阔，同时一些地区也存在着先进产能与落后产能并存，清洁生产水平不高，煤矸石处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引导，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为加快推进煤炭洗选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国家能源局研究出台了《意见》。

问：《意见》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减污降碳和绿色发展为主线，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为动力，以政策支持和标准引领为保障，坚持系统推进、分类施策，着力提升煤炭开发综合效益。《意见》提出，到“十五五”末，煤炭洗选设施高水平满足原煤入选需要，洗选产能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干法选煤技术逐步推广应用，原煤入选率稳步提高，煤炭产品上下游衔接更加顺畅，为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

《意见》聚焦洗选产能结构、技术工艺、标准规范、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七项重点任务。

一是推动洗选产能增优汰劣。强化煤炭洗选能力规划建设，从矿区总体规划到煤矿项目竣工验收均提出规划建设先进洗选能力的明确要求，推进现有选煤厂（选煤设施）升级改造，淘汰落后洗选能力。

二是加强洗选智能化建设。新建选煤厂原则上按照智能化标准建设，鼓励现有选煤厂逐步开展智能化改造，开展选煤厂智能化技术升级试点，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选煤厂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模式。

三是合理选择洗选工艺。强化技术经济比较，合理确定跳汰、重介、浮选、干选等选煤方法，提升褐煤等易风化泥化煤种分选能力和分选效果，发展适应不同煤种的干法选煤成套设备，因地制宜积极推广干法选煤工艺。

四是提高清洁高效生产水平。选煤各环节采取抑尘、降噪、减震措施，采用廊道、管道等封闭式传运方式，洗煤用水实现闭路循环，禁止煤炭和煤矸石露天堆存，推动制定更严格的团体或企业标准，提高选煤节能降碳水平。

五是推动洗选废弃物减排增用。要求新建、改扩建煤矿（含配套选煤厂）项目申请报告包括煤矸石综合利用和治理方案，推广实施井（坑）下分选、充填开采、覆岩离层注浆等技术处置煤矸石，减少地面排放，支持煤矸石发电、土地复垦、回填等资源化规模化利用。

六是提升洗选经营管理水平。鼓励煤炭企业成立选煤专业机构，发展第三方选煤服务，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优质优价原则，提升洗选加工定制化水平，提供符合需求的差异化、高价值煤炭产品。

七是加强科技攻关和试点应用。攻关开发大型高效分选装备和智能控制技术，提升选煤设备运行稳定性，完善干法选煤理论体系，加大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力度，鼓励培养选煤专业创新人才。

问：如何抓好《意见》落实？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加强组织协调和宣贯解读，推动健全煤炭洗选政策标准体系，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建立本地区洗选能力底账，完善煤炭洗选重要技术指标统计调度体系，结合实际细化政策措施；重点煤炭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煤炭洗选技术和管理模式创新；有关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洗选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交流互鉴，着力形成国家统筹推进、地方和企业贯彻实施、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协同支撑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